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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地檢署檢察長親赴烏來偏鄉派出所與基層員警座談 

交換選舉查察意見，展現查賄決心 

臺北地檢署林邦樑檢察長為強化檢警查賄合作，親自率

領選舉查察執行秘書蔡偉逸主任檢察官及李頲翰檢察官，前

進新北市烏來分駐所召開查察賄選座談會。 

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在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時，指揮

警、調人員在烏來地區偵辦山地原住民烏來區區民代表、代

表會正副主席等選舉賄選案，起訴多名候選人、樁腳，均經

法院判決有罪確定，部分當選人並遭法院判決當選無效，成

效斐然。 

林檢察長為提升賄選熱區之查賄技巧，於今（4）日下

午，親赴烏來分駐所，邀集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及所

轄烏來所、孝義所、信賢所、忠治所、福山所、龜山所、屈

尺所等員警召開查察賄選座談會。會中先由檢察長提示部頒

111年地方選舉查賄重點，勉勵同仁以團隊合作方式，鎖定

高風險對象密切監控，加強情資布建，及時查辦，並強調嚇

阻重於查察、全力查賄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導等觀念，請員

警利用機會多向偏鄉民眾宣導。其次由李頲翰檢察官以 107

年選舉起訴案件為例，分享查察賄選之技巧，並和與會人員

進行意見交換、討論。檢察長最後表示，本次選舉查察的核

心目標是：「公平選舉、杜絕不法」，期望能藉由大家的努力，

讓有好山好水的烏來地區，不再有賄選情事發生。 



 

 


